[bookmark: _Hlk524898146]



[bookmark: _Hlk13844670]张家港市华科毛纺有限公司
2022年度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
自行监测方案










张家港市华科毛纺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目录
1 项目概述	1
1.1项目背景	1
1.2企业简介	1
2 编制依据	2
2.1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2
2.2相关技术导则、规范及指南	2
2.3相关标准	3
2.4其他资料	3
3 工作流程	4
4 排查概况	6
4.1企业建设概况	6
4.2产品及原辅料消耗	9
4.3主要生产工艺	9
5 重点区域	15
5.1识别原则	15
5.2重点设施的识别	15
5.3重点区域的识别	16
6 监测点位	17
6.1点位布设原则	17
6.1.1总体原则	17
6.1.2对照点布设原则	17
6.1.3土壤监测点布设原则	17
6.1.4地下水监测井布设原则	18
6.2土壤监测	18
6.2.1土壤监测	18
6.2.2土壤气监测	22
6.3地下水监测	22
6.4点位重叠	25
6.5对照点	25
7 监测因子	26
7.1监测因子筛选原则	26
7.2筛选结果	31
8 现场采样	33
8.1土壤样品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33
8.2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35
8.3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36
9 结果分析	39
9.1结果分析原则	39
10 建议	40
10.1监测频次	40
10.2监测井归档资料	40
10.3监测设施维护	40
10.4监测方案动态更新	41

张家港市华科毛纺有限公司2022年度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质量自行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534203153][bookmark: _Toc526759768][bookmark: _Toc525808629][bookmark: _Toc23435][bookmark: _Toc526777459][bookmark: _Toc13847352][bookmark: _Toc526777129][bookmark: _Toc531519912][bookmark: _Toc527286745]1 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527286746][bookmark: _Toc526777460][bookmark: _Toc525808630][bookmark: _Toc13847353][bookmark: _Toc534203154][bookmark: _Toc526777130][bookmark: _Toc526759769][bookmark: _Toc8252][bookmark: _Toc531519913]1.1项目背景
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简称“土十条”。“土十条”中指出针对我过现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应当“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严控新增土壤污染。”其中，为“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应当“自2017年起，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与重点行业企业签订土壤污染防治责任书，明确相关措施和责任，责任书向社会公开。”并且“加强日常环境监管。各地要根据工矿企业分布和污染排放情况，确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实行动态更新，并向社会公布。列入名单的企业每年要自行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有关环境保护部门要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开展监测，数据及时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结果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警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Hlk529264465]在此背景下，江苏省政府发布了《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号），以下简称为“江苏省土十条”。其中，“江苏省土十条”在第三条第八款中指出“严控工矿污染。加强日常环境监管。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地要根据工矿企业分布、污染排放情况，确定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实行动态更新，并向社会公布。依据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局下发的《2021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与《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江苏奥斯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2021年度新增企业，要求企业针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工作。
2021年10月，华科毛纺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按照《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要求编制本方案。
[bookmark: _Toc14173][bookmark: _Toc534203155][bookmark: _Toc13847354][bookmark: _Toc531519914]1.2企业简介
[bookmark: _Toc26124][bookmark: _Toc531519915][bookmark: _Toc534203156][bookmark: _Toc13847355]张家港市华科毛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包基村14组，是一家专门从事坯布染整的企业，现公司占地面积25800m2。
目前公司主要生产车间包括呢布染整车间、散毛染色车间、污水处理站等，现有有职工188人，年工作300天，三班制，一班8小时。
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534203157][bookmark: _Toc13847356][bookmark: _Toc531519916][bookmark: _Toc21181]2.1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修订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试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8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通过，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11月7日修订通过，2005年4月1日起施行；
（6）《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42号）；
（7）《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第3号）；
（8） 《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9）《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号）；
（10）《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7〕102号）；
（11）《张家港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张政发〔2017〕106号）；
（12）《关于公布江苏省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第一批）的通知》（苏环办〔2017〕373号）。
[bookmark: _Toc531519917][bookmark: _Toc534203158][bookmark: _Toc25502][bookmark: _Toc13847357]2.2相关技术导则、规范及指南
[bookmark: _Hlk529264769]（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
（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
（3）《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
（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6）《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7）《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环办标征函〔2018〕19号）；
（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2017年12月14日）；
（10）《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2014年11 月）；
（11）《重点监管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技术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 2021年 第1号公告）。
[bookmark: _Toc13847358][bookmark: _Toc531519918][bookmark: _Toc10382][bookmark: _Toc534203159]2.3相关标准
[bookmark: _Hlk529264868]（1）《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3）《Resident Vapor Intrusion Screening Levels (VISL)》（US EPA）。
[bookmark: _Toc531519919][bookmark: _Toc15798][bookmark: _Toc534203160][bookmark: _Toc13847359]2.4其他资料
（1）《张家港市华科毛纺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2）《张家港市华科毛纺有限公司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报告》。


88
[bookmark: _Toc534203161][bookmark: _Toc13847360][bookmark: _Toc531519920][bookmark: _Toc12872]3 工作流程
重点监管企业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部分、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采样与分析。本项目属于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工作内容与流程如图3所示。
	整体工作参照《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的要求，针对重点设施与区域开展土壤一般监测以及地下水监测制定方案。


[image: ]
图3 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方案编制工作流程图


[bookmark: _Toc531519921][bookmark: _Toc13847361][bookmark: _Toc534203162][bookmark: _Toc22690]4 排查概况
[bookmark: _Toc14544][bookmark: _Toc13847362][bookmark: _Toc534203163][bookmark: _Toc531519922]4.1企业建设概况
现有项目已批准的生产规模为硬脂酸70000t/a、皂粒57600t/a、甘油10500t/a。该项目环评已于2010年3月19日获得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张环发【2010】37号），其中硬脂酸70000t/a及甘油6650t/a项目（甘油批准产能共10500t/a，其中3850t/a产生于皂粒工艺，6650t/a产生于硬脂酸工艺）生产装置及公辅工程已建成投入生产，并于2011年1月18日通过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的竣工环保验收（验收批复附后）；2012年编制《华科毛纺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氢气稳压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14年通过环保局验收。
现有项目于2005年1月编制了《华科毛纺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年产硬脂酸83kt、皂粒57600t、甘油16.3kt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05年3月通过了张家港市环保局的审批（张环计划［2005］9号，具体见附件）；2009年9月编制了《华科毛纺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增加二台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于2010年3月通过了张家港市环保局的审批（具体见附件）；2009年10月编制了《华科毛纺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年产硬脂酸83kt、皂粒57600t、甘油16.3kt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修编报告》，并于2010年3月通过了张家港市环保局的审批（张环发［2010］37号）。
2010年8月张家港市环境监测站对“年产硬脂酸70000t、甘油10500t项目及增加二台锅炉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2011年1月通过了张家港市环保局的验收审核。公司建设情况见表4.1-1。
表4.1-1建设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建设情况
	环评批复
	审批时间
	验收时间
	备注

	18000吨聚氨酯用特种硅油
	现建成年产6000吨聚氨酯用特种硅油（一阶段）
	苏环建【2017】20号
	2017年3月23日
	验收期间中
	试运行
阶段（2020年8月-至今）

	10吨聚氨酯用其他助剂
	已取消建设
	
	
	/
	/

	2000吨水性胶黏剂
	正在建设中
	
	
	未验收
	/


公司平面布置见图4.1-1所示。



[bookmark: _Toc13847363][bookmark: _Toc531519923][bookmark: _Toc534203164][bookmark: _Toc16450]4.2产品及原辅料消耗
公司主要原料能源消耗详见表4.2-1。
表4.2-1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表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t/a)
	形态
	储存方式
	最大存储量t
	运输
方式
	来源或
去处

	运入140158.7

	1
	棕榈油
	134870
	液体
	储罐
	1000
	船运、
汽车运
	马来
西亚

	2
	氢氧化钠溶液（32%）
	4275
	液体
	储罐，50t/罐
	200
	汽车运
	国内

	3
	镍催化剂
	57
	固体
	塑料袋，
25kg/袋
	3
	汽车运
	国内

	4
	盐酸（32%）
	43
	液体
	塑料桶，1t/桶
	2
	汽车运
	国内

	5
	活性炭
	24
	固体
	塑料袋，
25kg/袋
	1
	汽车运
	国内

	6
	硫酸铝
	4.5
	液体
	塑料袋，
25kg/袋
	0.2
	汽车运
	国内

	7
	氯化钠
	115
	固体
	塑料袋，
25kg/袋
	6
	汽车运
	国内

	8
	氢气
	240
	气体
	储罐，25m3
	0.2
	管道输送
	国内

	9
	硅藻土
	90
	固体
	塑料袋，
25kg/袋
	5
	汽车运
	国内

	10
	液氮
	440
	液体
	钢瓶
	22
	汽车运
	国内

	合计
	140158.7

	运出142800

	1
	硬脂酸
	47000
	固体
	PE编织袋，25kg、700kg
	2350
	汽车运
	

	
	
	23000
	液体
	储罐
	1150
	槽车运
	

	2
	甘油
	10500
	液体
	钢桶，200L/桶
	525
	汽车运
	

	3
	皂粒
	57600
	固体
	PE编织袋，50kg
	2880
	汽车运
	

	4
	残渣脂肪酸
（副产品）
	4700
	液体
	储罐
	235
	槽车运
	

	总计
	142800



[bookmark: _Toc534203165][bookmark: _Toc13847364][bookmark: _Toc531519924][bookmark: _Toc3310]4.3主要生产工艺
（1）硬脂酸、甘油（已批已验收项目）
现有项目生产过程中使用棕榈油作为原料，棕榈油经水解后生成粗脂肪酸和甘油。棕榈油经加氢后生成氢化脂肪酸。蒸馏或分馏的脂肪酸含饱和与不饱和的脂肪酸；经氢化、蒸馏后的蒸馏脂肪酸为饱和脂肪酸。（注：水解工序、氢化工序不分先后顺序，可以先水解后氢化，也可先氢化后水解）。具体反应过程如下介绍：
①水解
反应原理：棕榈油脂与水水解，生成脂肪酸和甘油。
棕榈油经泵、热交换器加热后（70～80℃；常压）进入脱气罐，脱气罐采用低压蒸汽加热（90～110℃；-0.03MPa），经闪蒸干燥（去除含有的少量水份）后经泵输送由底部的分布环进入水解塔。
经软化的水进入软水罐储存，经泵输送至水解工艺区，通过低压蒸汽加热方法，加热至70℃后经吸气活塞泵输送至水解塔的顶部。
逆向的棕榈油、软化水在水解塔内（5.2MPa、250-260℃）水解（蒸汽除参与反应外并起到搅拌作用），生成粗脂肪酸和甜水。粗脂肪酸由塔上部出反应器，在闪蒸罐内经闪蒸脱水（100℃；-0.03MPa）后，经热交换冷却后存储于储罐内(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粗产品)。甜水（粗甘油）由塔底部出反应器经泵输送至储罐存储。水解反应的主要反应方程式如下：
CH2-O-C-R2
O
CH2-O-C-R3
O
CH2-O-C-R1
O
R3-COOH
R2-COOH
R1-COOH
CH2-OH
CH2-OH
CH-OH   + +

+   3H2O





②氢化
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加氢，将棕榈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全部转变成饱和脂肪酸的氢化工艺。使其氢化后性质稳定，不易变质，便于储运输。同时提高油脂的熔点，可用于制造肥皂和硬脂酸。
棕榈油经泵、热交换器加热后（70～80℃；常压）进入脱气罐，脱气罐采用低压蒸汽加热（100℃；-0.03MPa），经闪蒸干燥（去除含有的少量水份）后经泵输送由底部的分布环进入加氢反应塔。
人工称量后按比例先向反应塔内加入一定量的镍（催化剂），氢气（纯度为99.9%）由AP公司经管道输送至加氢装置区进行生产。AP公司供应的氢气最大流量为1200m3/h，供氢管道管径为40mm，供氢压力为4.0Mpa。氢化反应为间隙式放热反应，现有项目每批次氢化釜内的反应压力均略有不同，在0.7Mpa -2.0Mpa范围内变化，在温度为190～210℃的条件下反应，生成饱和脂肪酸。脂肪酸和原料脂肪物换热冷却后再经工艺水冷却后进行过滤，过滤、冷却后的产品存储于储罐内。
③甘油提纯
甜水（粗甘油）由塔底部输出，也要通过正压蒸发后进入静置分离器分离出里面的脂肪物。利用真空的负压作用，静置分离器里面的甜水被吸到蒸发器进行负压蒸发，进一步脱出水分，然后被输送到车间外的甜水罐。甜水中含有一些不溶性的油脂、胶质和磷脂等，通过加入盐酸，在酸性条件下（pH2～3）分离除去油脂等物质。向分离后的粗甘油内加入氢氧化钠溶液（32﹪）调整pH至6～8，加入硫酸铝溶液（絮凝剂）并进行搅拌，再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9左右，以保护下一工序设备不被酸性甜水所腐蚀，经压滤机压滤后得到约25%浓度的甜水。
甘油经二级蒸发器中蒸发（蒸汽加热：温度为82～83℃左右；压力为30kPa）进行浓缩，至浓度为80～90％后送至甘油蒸馏塔，在140～155℃、0.2kPa压力下蒸汽加热下真空蒸馏（去除甘油中的低分子：除臭工艺），蒸馏后的甘油经两个脱色塔（活性炭脱色：蒸汽加热至温度90℃；压力为0.4～0.5MPa）处理，即为成品甘油。
④脂肪酸提纯
原理：从混合脂肪物中按要求把低熔点的脂肪酸剔除出来，以改善脂肪酸的质量。蒸馏主要获得稳定的色泽很亮的纯净的产品和来自裂解后不能被水解的剩余残留物质。
脂肪酸蒸馏含饱和脂肪酸蒸馏及不饱和脂肪酸蒸馏。比如从粗脂肪酸中生产出C12、C14、C16、C18的物质，首先蒸馏出C6、C8、C10、C14，再分馏出C16～C18脂肪酸。蒸馏过程中，项目采用控制温度和真空度的方法控制精馏的脂肪酸产品。
粗脂肪酸经泵、热交换器加热后（70～80℃；常压）进入脱气罐，脱气罐采用低压蒸汽加热（100℃；-0.03MPa），经闪蒸干燥（去除含有的少量水份）后经泵输送由蒸馏塔的中部进入四级蒸馏塔（导热油供热）。一级蒸馏塔在压力为-4kPa、温度为200℃左右进行精馏，沸点最低的分馏脂肪酸经换热器冷却后存储于分馏脂肪酸储罐内。
二级精馏塔内压力为-3.5kPa、温度为220℃左右，沸点较低的分馏脂肪酸经换热器冷却后存储于分馏脂肪酸储罐内。
三级精馏塔内压力为-3kPa、温度为230℃左右，沸点较高的分馏脂肪酸经换热器冷却后存储于分馏脂肪酸储罐内。
四级精馏塔内压力为-3kPa、温度为240℃左右，沸点最高的分馏脂肪酸经换热器冷却后存储于分馏脂肪酸储罐内。
四个精馏塔相连，精馏塔的底部的高沸点组分经泵输送至另一个精馏塔中，经导热油加热进行精馏，如此反复，经过四次精馏后的上部分馏的产物为精制蒸馏脂肪酸。精馏塔上部蒸馏的脂肪酸经冷却后分别存储于储罐内。精馏塔底部的高沸点残渣（含少量脂肪酸）经泵输送至储罐区作为副产品待出售。
部分精馏的饱和脂肪酸（储存于储罐内温度约70℃）经泵输送至皂粒车间容器中，常温、常压情况下，鼓风机鼓风对脂肪酸进行冷却，冷却后的温度约为20℃左右，脂肪酸冷却成固体颗粒，脂肪酸颗粒经浮动床筛选后，小颗粒脂肪酸经自动封装机直接包装，入库待售。大颗粒脂肪酸经蒸汽加热熔融后返回脂肪酸储罐。
皂粒
棕榈油原料或水解后的不饱和油脂输送至皂粒车间，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钠溶液进行中和反应，生成脂肪酸钠与甘油。具体反应方程式如下： 
CH2-OH
CH2-OH
CH-OH    +
CH2-O-C-R2
O
CH2-O-C-R3
O
CH2-O-C-R1
O
R3-COONa
R2-COONa
R1-COONa

+ 3NaOH




将反应液静置分层，分离出粗甘油，送甘油提纯车间进行提纯，提纯工艺与脂肪酸工艺产生的粗甘油提纯相同。
采用自来水、氯化钠（固体）自配成30％的氯化钠水溶液。皂化油经收集后向其内加入一定量的氯化钠水溶液（调节皂化液的粘度），皂化液在干燥室中进行真空干燥，并进行压条。干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粉尘，经旋风除尘器处理，干燥的皂条直接包装入库待售（此工序主要生产肥皂原料）
项目工艺流程图
现有项目产品生产工艺见图2.4-1所示：
[image: ]
图2.4-1 现有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bookmark: _Toc531519926][bookmark: _Toc11539][bookmark: _Toc13847378][bookmark: _Toc534203179]5 重点区域
[bookmark: _Toc531519927][bookmark: _Toc27799][bookmark: _Toc13847379][bookmark: _Toc534203180]5.1识别原则
根据各设施信息、污染物迁移途径等，识别企业内部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重点设施。
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隐患的重点设施一般包括但不仅限于：
a）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区或生产设施；
b）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贮存或堆放区；
c）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固体废物等的转运、传送或装卸区；
d）贮存或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各类罐槽或管线；
e）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或排放区。
重点设施数量较多的自行监测企业可根据重点设施在企业内分布情况，将重点设施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识别为重点区域，在企业平面布置图中标记。
[bookmark: _Toc534203182][bookmark: _Toc531519929][bookmark: _Toc13847381][bookmark: _Toc30434]5.2重点设施的识别
依据重点设施及区域的识别原则，以及厂区内的分布情况，排查识别各区的重点设施及区域如下：
表5.2-1 厂区内重点设施表
	重点设施名称
	设施功能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关注污染物
	可能的迁移途径

	成品仓库
	仓库
	石油烃
	石油烃C10～C40
	杨撒

	原材料罐区
	原辅料的贮存
	棕榈油、石油烃
	VOCs、SVOCs、石油烃C10～C40
	泄露、淋滤、沉降

	成产车间、中间罐
	原辅料的贮存、成品生产
	氢氧化钠、盐酸、棕榈油、石油烃、甘油
	pH、VOCs、SVOCs、石油烃C10～C40
	泄露、淋滤、沉降

	危废仓库
	危险废物的暂存
	氢氧化钠、盐酸、棕榈油、石油烃、甘油
	pH、VOCs、SVOCs、石油烃C10～C40
	泄露、淋滤、沉降

	加氢车间
	中间工序
	石油烃、氢气、棕榈油、镍催化剂
	pH、石油烃C10～C40、镍
	泄露、沉降

	应急池、雨水池
	收集应急废水、初期雨水
	石油烃、氢气、棕榈油、镍催化剂、氢氧化钠、盐酸
	pH、VOCs、SVOCs、镍、石油烃C10～C40
	泄露、淋滤、沉降

	[bookmark: _Toc531519931][bookmark: _Toc13847383][bookmark: _Toc534203184][bookmark: _Toc13852929][bookmark: _Toc13847388][bookmark: _Toc534203189][bookmark: _Toc531519936]厂区污水收集排放池
	全厂地面废水收集排放池
	镍、盐酸、氢氧化钠、棕榈油、甘油
	pH、VOCs、SVOCs、石油烃C10～C40
	泄露、淋滤、沉降


[bookmark: _Toc17255]5.3重点区域的识别
上述重点设施的识别，区域重点设施的识别为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的重点区域，厂区重点区域分布如图5.4-1所示。


[image: ]

图5.4-1自行监测重点区域图（红色阴影区域为重点区域，黄色区域其他厂区）

[bookmark: _Toc531519937][bookmark: _Toc2520][bookmark: _Toc534203190][bookmark: _Toc13847389]6 监测点位
[bookmark: _Toc531519938][bookmark: _Toc10232][bookmark: _Toc13847390][bookmark: _Toc534203191]6.1点位布设原则
[bookmark: _Toc531519939][bookmark: _Toc26811][bookmark: _Toc13852934][bookmark: _Toc534203192][bookmark: _Toc22765][bookmark: _Toc13847391]6.1.1总体原则
（1）自行监测点/监测井应布设在重点设施周边并尽量接近重点设施；
（2）重点设施数量较多的企业可根据重点区域内部重点设施的分布情况，统筹规划重点区域内部自行监测点/监测井的布设，布设位置应尽量接近重点区域内污染隐患较大的重点设施；
（3）监测点/监测井的布设应遵循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且不造成安全隐患与二次污染的原则。
[bookmark: _Toc10345][bookmark: _Toc13852935][bookmark: _Toc13847392][bookmark: _Toc17667][bookmark: _Toc531519940][bookmark: _Toc534203193]6.1.2对照点布设原则
（1）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远离各重点设施处布设至少1个土壤及地下水对照点；
（2）对照点应保证不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响且可以代表企业所在区域的土壤及地下水本底值；
（3）地下水对照点应设置在企业地下水的上游区域。
[bookmark: _Toc10664][bookmark: _Toc13847393][bookmark: _Toc531519941][bookmark: _Toc13852936][bookmark: _Toc534203194][bookmark: _Toc24849]6.1.3土壤监测点布设原则
a．土壤一般监测
（1）每个重点设施周边布设1-2个土壤监测点，每个重点区域布设2-3个土壤监测点，具体数量可根据设施大小或区域内设施数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土壤一般监测应以监测区域内表层土壤为重点采样层，开展采样工作；
（3）在土壤气及地下水采样建井过程中钻探出的土壤样品，应作为地块初次采样时的土壤背景值进行分析测试并予以记录。
b．土壤气监测
（1）每个关注污染物包括挥发性有机物的重点设施周边或重点区域应布设至少1个土壤气监测井，具体数量可根据设施大小或区域内设施数量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土壤气探头的埋设深度应结合地层特性及污染物埋深（仅限于已受到污染的区域）确定。
[bookmark: _Toc531519942][bookmark: _Toc24708][bookmark: _Toc13847394][bookmark: _Toc13852937][bookmark: _Toc5224][bookmark: _Toc534203195]6.1.4地下水监测井布设原则
（1）每个存在地下水污染隐患的重点设施周边或重点区域应布设至少1个地下水监测井，具体数量可根据设施大小、区域内设施数量及污染物扩散途径等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2）地下水监测井应布设在污染物迁移途径的下游方向。地下水的流向可能会随着季节、潮汐、河流和湖泊的水位波动等状况改变，此时应在污染物所有潜在迁移途径的下游方向布设监测井；
（3）在同一企业内部，监测井的位置可根据各重点设施及重点区域的分布情况统筹规划，处于同一污染物迁移途径上的相邻设施或区域可合并监测井；
（4）监测井在垂直方向的深度应根据污染物性质、含水层厚度以及地层情况确定。
[bookmark: _Toc531519943][bookmark: _Toc13847395][bookmark: _Toc534203196][bookmark: _Toc10893]6.2土壤监测
[bookmark: _Toc531519944][bookmark: _Toc534203197][bookmark: _Toc27407][bookmark: _Toc13847396][bookmark: _Toc17296][bookmark: _Toc13852938]6.2.1土壤监测
	根据张家港市局土壤管理部门的指导意见，第一次开展土壤隐患排查，土壤与地下水的自行监测需兼顾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的要求开展结合。厂区内应急池及雨水池区域经现场踏勘，设备无法进场，池体为地埋式结构，取表层土的意义不大，企业后续调整下周边植被，纳入在下一年的监测中，故在整个厂区内共计布设10个土壤检测点位（T1~T18），其中（T1-T11）采样深度为6.0m，T12-T18采样深度为0.2m，土壤监测点位图如图6.2-1所示。同时在厂区外布设土壤对照点位1个，作为本区域的土壤对照点，土壤采样深度与厂区内土壤采样深度保持一致。
各点位所属区域和临近重点设施如表6.2-1所示。
表6.2-1 土壤监测点位描述
	点位
	重点区域
	附近重点设施
	备注

	T1
	初期雨水池
	初期雨水收集
	/

	T2
	原材料罐区
	棕榈油
	

	T3
	生产合成车间
	成品生产
	/

	T4
	酸碱罐区
	盐酸、氢氧化钠贮存
	

	T5
	成品仓库、中间罐
	成品贮存
	/

	T6
	加氢车间
	加氢合成
	

	T7
	应急池
	应急池收集
	/

	T8
	污水处理站
	污水池
	/

	T9
	成品罐区
	成品贮存
	

	T10
	成品罐区
	成品贮存
	

	T11
	危废仓库
	危废贮存
	/

	T12
	造粒车间
	成品包装
	/

	T13
	加氢车间
	镍催化剂临时存放
	/

	T14
	合成车间
	车间生产
	

	T15
	1#成品仓库
	产品贮存
	

	T16
	
	
	

	T17
	污水收集池
	污水收集
	

	T18
	2#成品仓库
	产品贮存
	

	T0
	/
	/
	对照点




[image: ]
图6.2-1 土壤监测点位图
[bookmark: _Toc13852939][bookmark: _Toc534203198][bookmark: _Toc13847397][bookmark: _Toc25187][bookmark: _Toc531519945][bookmark: _Toc31484]6.2.2土壤气监测
	《在产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中在土壤自行监测部分针对土壤固相和气相均提出了检测要求，针对土壤气相部分（土壤气监测），重点关注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泄露和污染。
指南中认为挥发性有机物是污染土壤中的典型污染物之一，通常情况下，污染土壤中的VOCs除直接吸附于土壤介质或溶解于地下水介质中外，通过相分配作用，部分VOCs还将赋存于土壤孔隙气体中（即土壤气体中），根据目前国外对于污染场地VOCs呼吸暴露风险评估方法研究发展趋势分析可知，未来VOCs呼吸暴露的定量健康风险评估及其风险管理将主要基于土壤气体中VOCs的浓度，土壤和地下水中VOCs的浓度将仅用于初步的风险筛选。但目前国家关于土壤气采样技术及污染物筛选值等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因此指南暂时建议自行监测企业针对特征污染物包括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源，逐步推进土壤气监测工作，在可能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重点设施周边或重点区域设置至少1个土壤气监测井。
	考虑到企业靠近长江，整体地下水位较浅，地下水含量丰富，对比土壤气采样规范，可能不具备实际采样条件。针对江苏奥斯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年度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优先关注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浓度情况。根据第一年度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结果，结合厂区内实际水文地质条件，在后续自行监测中再予以考虑针对厂区土壤气的采样和监测。
[bookmark: _Toc531519946][bookmark: _Toc534203199][bookmark: _Toc13847398][bookmark: _Toc5063]6.3地下水监测
结合地下水监测井点位布设原则，拟在重点区域与设施的地下水下游向布设地下水井。参考企业在建设之前于2019年11月份委托上海绿然环境信息有限公司，对场地内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结果为地下水水位走向为自南向北。故在厂区内重点区域下游方向布置水井点，厂区内共计布设5个地下水监测井（D1~D4），地下水监测井位置如图6.3-1所示。同时在厂区外布设地下水对照点位1个，作为本区域的地下水对照点，地下水采样深度与厂区内地下水深度保持一致。
	本次自行监测为首年监测，因此建立长期监测井，原则上地下水监测以调查第一含水层（潜水）为主，考虑到地下水的长期监测，故本次地下水监测井深为6m，各点位所属区域和临近重点设施如表6.3-1所示。
表6.3-1 地下水自行监测点位
	点位
	重点区域
	附近重点设施
	备注

	D1
	初期雨水池
	初期雨水池
	监测点

	D2
	生产合成车间
	生产合成车间
	监测点

	D3
	成品生产
	成品生产
	监测点

	D4
	成品仓库、中间罐
	成品贮存
	监测点

	D5
	污水处理站
	污水池
	监测点

	D0
	/
	/
	对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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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 地下水监测点位图
[bookmark: _Toc531519947][bookmark: _Toc13847399][bookmark: _Toc13240][bookmark: _Toc534203200]6.4点位重叠
根据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要求，所有地下水监测井在建井时取出的柱状样应作为地块初次采样时的土壤背景值进行分析测试并予以记录。考虑到部分土壤一般监测点位与地下水井存在点位重叠的现象，因此以下表6.4-1中出现重叠的土壤一般监测点位无需重新采样，只需对应采取地下水监测井建井时采集的柱状样即可，采样深度同地下水监测井深度。
土壤深层采样时，每个采样点位至少在3个不同深度采集土壤样品并送检，实际送检样品可结合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的数值和土壤样品表观性状做具体判断。不属于表6.4-1中的土壤一般监测点位与地下水井重叠的点位仍按照本方案中土壤监测的要求进行采样分析。
同时根据项目组实地踏勘和记录结果，下表中提供了各点位的GPS坐标。
[bookmark: _Toc24190]6.5对照点
指南中对照点布设要求如下：（1）应在企业外部区域或企业内远离各重点设施处布设至少1个土壤及地下水对照点。（2）对照点应保证不受企业生产过程影响且可以代表企业所在区域的土壤及地下水本底值。地下水对照点应设置在企业地下水的上游区域。
	由于企业在扬子产业园内，四周均为企业，只能在企业厂区外地下水上游位置布设对照点。


[bookmark: _Toc534203201][bookmark: _Toc2447][bookmark: _Toc13847400][bookmark: _Toc531519948]7 监测因子
[bookmark: _Toc534203202][bookmark: _Toc13847401][bookmark: _Toc531519949][bookmark: _Toc25757]7.1监测因子筛选原则
（1）各行业常见污染物类型及对应的分析测试项目参见表7.1-1和表7.1-2（需测试每个重点设施或重点区域涉及的所有关注污染物，不同设施或区域的分析测试项目可以不同）。
（2）表7.1-2未提及其所属行业的企业，应根据各重点设施或重点区域具体情况自行选择分析测试项目。
（3）对于以下分析测试项目，企业应在自行监测方案中说明选取或未选取的原因：企业认为重点设施或重点区域中不存在因而不需监测的行业常见污染物；表7.1-2未提及企业所属行业，由企业自行选择分析测试的关注污染物。
（4）不能说明原因或理由不充分的，应对全部分析测试项目进行测试。



表7.1-1 污染物类别及对应分析测试项目
	污染物类别
	对应分析测试项目

	A1 类-重金属 8 种
	镉、铅、铬、铜、锌、镍、汞、砷

	A2 类-重金属与元素 8 种
	锰、钴、硒、钒、锑、铊、铍、钼

	A3 类-无机物 2 种
	氰化物、氟化物

	B1 类-挥发性有机物 16 种
	二氯乙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氯仿、三氯乙烷、四氯化碳、二氯丙烷、三氯乙烯、三氯乙烷、四氯乙烯、四氯乙烷、二溴氯甲烷、溴仿、三氯丙烷、六氯丁二烯、六氯乙烷

	B2 类-挥发性有机物 9 种
	苯、甲苯、氯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三甲苯、二氯苯、三氯苯

	B3 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1 种
	硝基苯

	B4 类-半挥发性有机物 4 种
	苯酚、硝基酚、二甲基酚、二氯酚

	C1 类-多环芳烃类 15 种
	苊烯、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屈、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苯并[g,h,i]苝

	C2 类-农药和持久性有机物
	滴滴涕、六六六、氯丹、灭蚁灵、六氯苯、七氯、三氯杀螨醇

	C3 类-石油烃
	C10-C40 总量

	C4 类-多氯联苯 12 种
	2,3,3',4,4',5,5'-七氯联苯（PCB189）、2,3',4,4',5,5'-六氯联苯（PCB167）、2,3,3',4,4',5'-六氯联苯（PCB157）、2,3,3',4,4',5-六氯联苯（PCB156）、
3,3',4,4',5,5'-六氯联苯（PCB169）、2',3,4,4',5-五氯联苯（PCB123）、2,3',4,4',5-五氯联苯（PCB118）、2,3,3',4,4'-五氯联苯（PCB105）、
2,3,4,4',5-五氯联苯（PCB114）、3,3',4,4',5-五氯联苯（PCB126）、3,3',4,4'-四氯联苯（PCB77）、3,4,4',5-四氯联苯（PCB81）

	C5 类-二噁英类
	二噁英类（具有毒性当量组分）*

	D1 类-土壤 pH
	土壤 pH


注：*不含共平面多氯联苯。


表7.1-2 各行业常见污染物类别
	大类
	中类
	常见污染物类别

	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71 石油开采
	A1 类、B2 类-、C1 类、C3 类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 铁矿采选
	A1 类、A2 类、A3 类、D1 类

	
	082 锰矿、铬矿采选
	

	
	089 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A1 类、A2 类、A3 类、D1 类-

	
	092 贵金属矿采选
	

	
	093 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17 纺织业
	171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A1 类、B1 类、B2 类、B3 类、C5 类

	
	172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4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5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6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 皮革鞣制加工
	A1 类、A2 类、D1 类

	
	19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 纸浆制造
	A1 类、B1 类、C5 类

	2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2 类、B4 类、C1 类、C3 类

	
	252 炼焦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无机、有机）
	A1 类、A2 类、A3 类、C3 类（无机化学原料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3 类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3 农药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2 类、C3 类

	
	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3 类、C4 类

	
	265 合成材料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3 类

	
	266 专用化学品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3 类、C4 类

	
	26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A1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3 类

	27 医药制造业
	27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A1 类、A3 类、B1 类、B2 类、B3 类、B4 类、C1 类、C3 类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28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A1 类-重金属 8 种、B1 类-挥发性有机物 16 种、C5 类-二噁英类、D1 类-土壤 pH

	
	282 合成纤维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B1 类、C1 类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 炼铁
	A1 类、A2 类、C1 类、C3 类、C5 类、D1 类

	
	312 炼钢
	

	
	315 铁合金冶炼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A1 类、A2 类、A3 类、C1 类、C3 类、C5 类、D1 类

	
	322 贵金属冶炼
	

	
	323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3 金属制品业
	336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A1 类、A2 类、D1 类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4 电池制造
	A1 类、A2 类、A3 类、D1 类

	59 仓储业
	599 其他仓储业
	A1 类、B2 类、B3 类、B4 类、C3 类

	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72 环境治理业（危废、医废处置）
	A1 类、A2 类、C5 类

	78 公共设施管理业
	782 环境卫生管理（生活垃圾处置）
	



[bookmark: _Toc534203203][bookmark: _Toc531519950][bookmark: _Toc25441][bookmark: _Toc13847402]7.2筛选结果
考虑到生态环境部针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制定的风险管控标准中有45项基本测试项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1的基本项目，以下简称“45项基本项”），并且针对这“45项基本项”做出要求如下“表1 中所列项目为初步调查阶段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的必测项目。”因此企业自行监测过程中，土壤监测优先选取“45项基本项”中的因子，之后根据厂区内重点区域的特征污染物增加相应监测因子。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的结果，企业属于“C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因此，企业土壤及地下水行业特征监测因子可参考上表7.1-2中行业特征污染物测定。最终确定土壤监测因子为pH值、VOCs、SVOCs、石油烃C10～C40，厂区外土壤与地下水对照点的监测因子与厂区内保持一致。
对于地下水监测，pH值、耗氧量（CODMn）、氨氮、硝酸盐、硫酸盐、氯化物、硫化物在内的七项水质因子，一般作为“基本水质因子”被广泛关注，因此在地下水监测中，“基本水质因子”应作为必测项目。并选取表7.1-2中A1 类-重金属 8 种、C3 类-石油烃以及VOCs、SVOCs作为特征因子。


表7.2-1 厂区内各点位检测项目
	点位
	分析项目*
	所属行业类别

	土壤监测
	T0～T18
	建设用地45项基本项+pH值+石油烃C10～C40
	C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地下水监测
	D0~D5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常规指标37项+镍+pH值+建设用地45项中VOCs、SVOCs+石油烃C10～C40
	





[bookmark: _Toc13847403][bookmark: _Toc2369]8 现场采样
本项目调查采样的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按照《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的具体要求实施。
[bookmark: _Toc489367281][bookmark: _Toc469920123][bookmark: _Toc498814003][bookmark: _Toc510455846][bookmark: _Toc31562][bookmark: _Toc486615305][bookmark: _Toc536433497][bookmark: _Toc471250072]8.1土壤样品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根据采样点的设计位置，结合初步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区域以及现场的实际可进入状况，在现场选择在合适的位置钻孔。钻机就位后由现场工程师检查设备，用带有破碎锤采样设备在混凝土硬化的地面进行破碎。为了解目标场地的地质情况，调查阶段的土壤采样点设计深度为6m。
调查钻探取样工作采用美国Geoprobe自动采样设备（图8.1-1）进行土壤样品的采集工作。其含有的DT 22土壤取样系统，能够连续快速的取到表层到指定深度的土壤样品，土壤样品直接保存在PETG LINER中，能够完整的保护好样品的品质及土壤原状，钻探过程中连续采集土壤样品直至目标取样深度。
采样时用干净的不锈钢剪刀从取土器中采集相对新鲜的土壤，部分装入密封塑料袋中用于 PID 与XRF分别检测检测土样中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的存在情况。同时通过目测判断该间隔段的土壤是否存在污染痕迹，现场污染观察结果和快速检测仪器分析的数据作为选择送检样品的参考条件。PID 可用于污染土壤中 VOCs 污染物的快速检测，利用紫外光灯的能量离子化有机气体，再加以探测的仪器。XRF可用于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快速检测，不同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发出的特征X射线能量和波长各不相同，因此通过对特征X射线的能量的强弱检测，即可以得到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浓度。
根据不同的检测指标，土壤样品截取后，按要求将土壤样品装入不同的样品瓶中。现场人员及时填写采样记录表（主要内容包括：样品名称和编号，气象条件，采样时间，采样位置，采样深度，样品的颜色、气味、质地等，现场检测结果，采样人员等），并在管体上贴上标签，注明样品编号、采样日期、采样人等信息。样品制备完成后在4 ℃以下的低温环境中保存，48 h内送至实验室分析。
样品装运前核对采样记录表、样签等，如有缺漏项和错误处，应及时补齐和修正后方可装运。样品运输过程中严防损失、混淆或玷污。样品送到实验室后，采样人员和实验室样品管理员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并在样品运输跟踪单上签字确认。
土壤采样孔的岩心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进行编录，同时记录的内容包括土壤的气味、污染痕迹、采样深度等。监测井安装参数和钻孔记录在附件环境调查井孔柱状图和钻孔示意图中提供，包括地层结构、水位标高和监测井具体结构等其它相关信息。
采样调查中，根据场地生产历史及勘查人员对场地土壤颜色、气味等性状的初步判断，结合现场取样时PID快速检测结果，从每个采样点筛选1~3个样品进行实验室检测（另外选取 10%的平行样品）。


[bookmark: _Toc23459]8.2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地下水监测井采用美国Geoprobe自动采样设备中钻井设备。运用 Geoprobe 钻井设备，采用高液压动力驱动，将Φ110～130mm 的钻具钻至潜水层再往下3米。安装Φ60mm的PVC材料的井管，井管底部1.5米为滤水管，其余为盲水管。滤水管底部应安装一个5厘米的管帽，水井顶端的盲水管上也需安装一个5厘米长的管帽。井的顶端一般超过地面0.2-0.5米。
监测井完成后，必须进行洗井，以清除监测井内初次渗入的地下水中夹杂的混浊物，同时也可以提高监测井与周边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洗井一般分两次，即建井后的洗井和采样前的洗井。在洗井前后及洗井过程中需要监测pH值、电导率、浊度、水温并记录水的颜色、气味等，条件许可时，建议监测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和总溶解盐含量。建井后的洗井首先要求直观判断水质基本上达到水清砂净，同时pH值、电导率、浊度、水温等监测参数值达到稳定，即浊度等参数测试结果连续三次浮动在±10%以内，或浊度小于50个浊度单位。取样前的洗井在第一次洗井24小时后开始，其洗出的水量要达到井中储水体积的三倍之上，同时要求pH值、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浊度、水温等水质参数值稳定但原则上洗出的水量不高于井中储水体积的五倍。
地下水采样在采样前的洗井完成后两小时内完成。取水使用一次性贝勒管，要求一井一管，并做到一井一根提水用的尼龙绳，取水位置建议为井中储水的中部。地下水采样过程中，为避免监测井中发生混浊，贝勒管放入和提出时应缓慢进行。
根据不同的检测指标，将地下水样品按要求装入不同的样品瓶中。现场人员及时填写采样记录表（主要内容包括：样品名称和编号，气象条件，采样时间，采样位置，采样深度，样品的颜色、气味、质地等，现场检测结果，采样人员等），并在样品瓶体贴上标签，注明样品编号、日期、采样人等信息。样品制备完成后在4 ℃以下的低温环境中保存，48 h内运至实验室分析。
样品装运前核对采样记录表、样签等，如有缺漏项和错误处，应及时补齐和修正后方可装运。样品运输过程中严防损失、混淆或玷污。样品送到实验室后，采样人员和实验室样品管理员双方同时清点核实样品，并在样品运输跟踪单上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536433501][bookmark: _Toc521598197][bookmark: _Toc13773068][bookmark: _Toc515202988][bookmark: _Toc13039]8.3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bookmark: _Toc13773069]8.3.1质控要求
为防止污染样品，必须建立完整的样品追踪管理程序，内容包括样品的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的书面记录和责任归属，避免样品被错误放置、混淆及保存过期，为整个环境调查采取全过程严格质控。
（1）土壤现场采样耗材准备
土壤样品的采集要根据分析成分和方法可选择铁锹、铁镐、土铲、土钻、竹刀、采样车等进行采样，采样设备需要根据要求进行彻底清洁，防止发生样品的污染。土壤样品使用样品袋、棕色玻璃瓶、保温箱等保存样品，一次性使用的容器要进行严格的材料验收后才可以使用，循环利用的容器根据不同材质进行清洁处理，防止发生样品污染。
（2）土壤样品采集
土壤采样遵循《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和《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4。无机污染物的土壤分析样品应采用竹片或硬塑料片采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易分解有机物污染、恶臭污染土壤的采样，应采用无扰动式的采样方法和工具。钻孔取样可采用快速击入法、快速压入法及回转法，主要工具包括土壤原状取土器和回转取土器。槽探可采用人工刻切块状土取样。采样后立即将样品装入密封的容器，以减少暴露时间。如需采集土壤混合样时，将等量各点采集的土壤样品充分混拌后四分法取得到土壤混合样。易挥发、易分解及含恶臭的样品必须进行单独采样，禁止对样品进行均质化处理，不得采集混合样。
（3）土壤样品保存与运输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样品与恶臭污染土壤的样品应采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样品应充满容器整个空间；含易分解有机物的待测定样品，可采取适当的封闭措施（如甲醇或水液封等方式保存于采样瓶中）。样品均置于4℃以下的低温环境（如冰箱）中运输、保存，避免运输、保存过程中的挥发损失，送至实验室后应尽快分析测试。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较高的样品装瓶后应密封在塑料袋中，避免交叉污染，应通过运输空白样来控制运输和保存过程中交叉污染情况。分析取用后的剩余样品，待测定全部完成数据出报后，移交样品库保存。土壤样品均在报告发出后保存6 个月。对保留的样品，进行定期检查，防止霉变、土壤标签脱落等。
（4）样品交接
样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样品管理员接收。样品管理员对样品进行符合性检查，包括：样品包装、标签及外观是否完好。对照采样记录单检查样品名称、采样地点、样品数量、形态等是否一致，核对保存剂加入情况以及样品是否有损坏、污染。当样品有异常，或对样品是否适合监测有疑问时，样品管理员及时向送样人员或采样人员询问，记录有关说明及处理意见。
样品管理员确定样品唯一性编号，将样品唯一性标识固定在样品容器上，进行样品登记，并由送样人签字。样品管理员进行样品符合性检查、标识和登记后，立即通知实验室分析人员领取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5）样品分析
样品测定前，按分析方法和相应的色谱条件，对溶剂、试剂和纯水或材料进行空白实验，要求在目标组分的保留时间附近无干扰峰存在，否则更换试剂、溶剂、水或萃取材料，本次项目所用试剂均符合试剂空白要求。仪器空白、方法空白、现场全程序空白按作业指导书执行。
基本要求是：采样时每批样（指在一次采样活动中，同时准备样品瓶（或其它））、采样后同时运回实验室的样品，实验室以样品量20 及20 以内为一批，至少采一个现场空白；实验室分析时每批样品须带1 个方法空白，方法空白中检出目标化合物的浓度不得超过方法的检出限。在每批次样品中，随机抽取不少于10%的样品进行平行样测定。平行样测定结果应满足：
a. 样品浓度在g/kg 浓度水平时，或者显著高于方法检出限（5~10 倍以上）时，相对偏差应小于10%；
b. 样品浓度在mg/kg 浓度水平时，或者接近方法检出限时，相对偏差应小于20%；
c. 对某些色谱行为较差的组分，相对偏差应小于30%。
在无环境标准样品时，可采用标准物质配制或替代物。本次项目在实际分析中采用标准物质、标准点检验、平行样等方法来确定样品分析的准确度。
每批样品分析中，随机抽取不少于10%的样品进行平行样分析。
（6）样品标识
样品唯一性由样品唯一性编号和样品测试状态标识组成。根据定唯一性编号方法。唯一性编号中包括样品类别、采样日期、监测井编号、样品序号、检测项目等信息。样品测试状态标识分“未测”、“在测”、“已测”3 种。样品初始测试状态“未测”标识由样品管理员标识。
样品唯一性标识明示在样品容器较醒目且不影响正常监测的位置。在实验室测试过程中有测试人员及时做好分样、移样的样品标识转移，并根据测试状态及时做好相应的标记。
样品流转过程中，除样品唯一性标识需转移和样品测试状态需标识外，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得随意更改样品唯一性编号。分析原始记录记录样品唯一性编号。


[bookmark: _Toc13847404][bookmark: _Toc12535]9 结果分析
[bookmark: _Toc9289]9.1结果分析原则
监测企业应根据指南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以下情况可说明所监测重点设施或重点区域已存在污染迹象：
a）关注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标准中与其用地性质或所属区域相对应的浓度限值的（各监测对象限值标准按照表9.1-1执行）；
b）关注污染物的监测值与对照点中本底值相比有显著升高的；
c）某一时段内（2年以上）同一关注污染物监测值变化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的。
表9.1-1 各监测对象相应限值标准
[image: C:\Users\jy19k\AppData\Local\Temp\1563937484(1).png]
对于已存在污染迹象的监测结果，应排除以下情况：
a）采样或统计分析误差，此时应重新进行采样或分析；
b）土壤或地下水自然波动导致监测值呈上升趋势的（未超过限值标准）；
c）土壤本底值过高或企业外部污染源产生的污染导致的污染物浓度超过限值标准；
对于存在污染迹象的重点设施周边或重点区域，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提高监测频次。






[bookmark: _Toc22149][bookmark: _Toc4404]10 建议
[bookmark: _Toc722][bookmark: _Toc11244][bookmark: _Toc24046]10.1监测频次
	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频次依照表10.1-1执行。
表 10.1-1 自行监测的最低监测频次
	监测对象
	监测频次

	土壤
	土壤一般监测
	1次/年

	地下水
	1次/年


[bookmark: _Toc21685][bookmark: _Toc614][bookmark: _Toc25931]10.2监测井归档资料
监测井归档资料包括监测井设计、原始记录、成果资料、竣工报告、建井验收书的纸介质和电子文档等，归档资料应在企业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28875][bookmark: _Toc20123][bookmark: _Toc3906]10.3监测设施维护
为防止监测井物理破坏，防止地表水、污染物质进入，监测井应建有井台、井口保护管、锁盖等。井台构筑通常分为明显式和隐藏式井台，隐藏式井台与地面齐平，适用于路面等特殊位置。
（1）采用明显式井台的，井管地上部分约30-50 cm，超出地面的部分采用管套保护，保护管顶端安装可开合的盖子，并有上锁的位置。安装时，监测井井管位于保护管中央。井口保护管建议选择强度较大且不宜损坏材质，管长1 m，直径比井管大10 cm左右，高出平台50 cm，外部刷防锈漆。监测井井口用与井管同材质的丝堵或管帽封堵。
（2）采用隐蔽式井台的，其高度原则上不超过自然地面10 cm。为方便监测时能够打开井盖，建议在地面以下的部分设置直径比井管略大的井套套在井管外，井套外再用水泥固定并筑成土坡状。井套内与井管之间的环形空隙不填充任何物质，以便于井口开启和不妨碍道路通行。
应指派专人对监测井的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设施一经损坏，需及时修复。
地下水监测井每年测量井深一次，当监测井内淤积物淤没滤水管或井内水深小于1 m时，应及时清淤。
井口固定点标志和孔口保护帽等发生移位或损坏时，需及时修复。
[bookmark: _Toc8622][bookmark: _Toc19430][bookmark: _Toc19598]10.4监测方案动态更新
[bookmark: _Toc17898][bookmark: _Toc16900]   如工艺、原辅材料、平面布置等发生变化，应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布点方案实施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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